交通部花蓮港務局超時工作加班費報支管制規定事項
98年12月15日花港人字第098000 87580號函訂定
一、超時工作，應以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，或為因應季節性、週期性工作，人員需較長時間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為限。
二、加班費給與，以實際超時工作時間覈實報支。
三、員工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，經主管覈實指派延長工作者，其加班起迄時間應有刷卡、簽到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。
四、權責劃分：
  (一) 當事人：應本誠信原則，依規定覈實申報。
  (二) 業務單位主管(含直接及間接)：負責審核加班之必要性、合法性，及彙整造冊。
  (三) 人事單位：審核加班是否事先核准及時數、時薪之正確性。
  (四) 會計單位：審核預算能否容納、權責單位是否核章、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。
  (五) 出納單位：加班費核發。
五、管制措施：
  (一) 輪班、輪值單位人員：(係指港務組纜工、信號人員、航管人員及港埠工程處工作船船員)
    1. 輪班表排定：各實施輪班制單位應於每月底前，將次月份輪班表彙送人事室備查。該管各級主管應確實管控、督飭所屬按表出勤執行職務，不得私相授受，覓人代理。
    2. 超時工作申請表：以事先申請經單位主管核可為原則。如因特殊情況，得於事實發生後之次日(遇例假日順延至上班日)為之。
    3. 超時工作紀錄表：當事人覈實逐筆填寫申報，並自行衡酌「補休」或「請領加班費」。
    4. 加班費請領：業務單位於每月10日前造具上月份加班費請領清冊，連同超時工作紀錄表、實際出勤輪班表等必要表件依作業程序辦理。
    5. 實施輪班制人員經排定每月出勤時數，如不及常態單位人員規定出勤時數，應予強制休假(含補休)。
    6. 值夜人員除支領值夜津貼外，並得於事後補休半日。
    7. 實施輪班制單位人員，遇天然災害發生時，並無停止辦公之適用，其照常出勤人員得予補休或報支加班費；至排定輪休人員，因無服勤事實，不得予以補休。
  (二) 常態出勤單位人員：(除秘書室駕駛、工友及棧埠管理處現場作業人員外，其餘單位人員應採事後補休方式辦理)

    1. 超時工作申請表：以事先申請經單位主管核可為原則。如因特殊情況，得於事實發生後之次日(遇例假日順延至上班日)為之。

    2. 超時工作紀錄表：當事人覈實逐筆填寫申報，並自行衡酌「擇日補休」或「請領加班費」。
    3. 加班費請領：每月10日前造具上月份加班費請領清冊，連同超時工作紀錄表依作業程序辦理。
  (三) 天然災害緊急應變人員：
    1. 天然災害緊急應變編組人員，應於本局天然災害緊急應變小組(以下簡稱該小組)成立後依通知進駐值勤。
    2. 前項人員進駐值勤應辦理刷卡或簽到(退)，並於任務解除後，填具個人超時工作紀錄表，經港務組簽認後，得於事後依程序辦理補休。

    3. 第1項人員自該小組成立、進駐至任務解除期間，得核實支給值勤津貼，並由港務組於任務解除後10日(上班日)內造具請領清冊，依作業程序辦理，其津貼標準如下：
      (1) 課長(主管)以上人員每日以新台幣2,400元為上限，不足一日者依比例計算之。
      (2) 非主管人員每日以新台幣2,000元為上限，不足一日者依比例計算之。
      (3) 上開各款所稱「每日」，係自0時至24時期間，累計滿12小時計；逾時部分，以補休方式辦理。

    4. 緊急應變編組自成立至任務解除期間，值勤津貼及補休時間之採
計，均應扣除未經宣布為放假之正常上班時段。
六、屆齡退休人員，其退休前6個月，工作指派應以技術、經驗傳承或指導後進為主，非確有必要，不予延長工作時間，若因業務確需加班，應經專案簽報首長核定。
七、從事一般事務性工友，在不變更每日工作時間8小時之原則下，得視實際工作需要，實施彈性上班。
八、基於權益平衡之考量，實施輪班、輪休制度單位人員，與一般上正常班相較，僅於上班時段有所不同，其例假日、紀念日、勞動節日及民俗節日等應放假日之輪勤時間，不得加發薪津。惟如全月出勤時數大於常態出勤單位人員，就超時部分，不在此限。
九、輪班、輪值單位人員，遇有選舉事實，該管主管應在不妨礙員工前往投票原則，本於權責審酌採取合適替代方案，其當日照常出勤者，不再於事後給予補休或發給加班費。
十、人事單位應加強勤惰管理，不定期查勤。各級管理階層應善盡督導責任，確實管制掌握所屬人員出勤狀況，不得有因循、袒護或隱匿事實之行為，其應出勤而未在勤者，除當事人以曠職論處外，就所屬人員於一個月內，如經查獲應出勤而未在勤累積達三人次，各該管直接、間接主管連帶負監管不週行政責任。就超時工作申報或加班費之請領，如有虛偽不實情事，並負刑事及懲戒責任。
